附件3
创新能力支撑计划申报指南

一、科技创新人才和团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专项
（一）科技创新人才计划
支持方向：围绕我市未来产业、能源化工、新材料、空海天、食品、输配电、中医药、电子显示、装备制造等领域开展前沿技术研究，着力破解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科研人才。
申报主体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全国范围），市域内有研发投入的企业中的科技工作者。
申报条件
1. 有明确地为咸阳创新发展服务的研发目标和规划。
2. 咸阳域内申报人：近3年科研成果已在或正在咸阳应用并取得一定的经济社会效益。咸阳域外申报人：须已有科技成果在咸阳落地，或承诺1年内在咸阳落地转化成立市场主体，或技术成果促进了咸阳企事业单位技术难题的解决。
3. 符合《咸阳市科技创新人才培育和服务办法》相关条件要求。
4. 申报人须先在本单位进行不少于3天的公示后，方可进行申报。
支持方式及额度：前资助，一般为2万元，超出2万元经市科技局同意后方可申报，最高50万元。
（二）科技创新团队计划
支持方向：重点支持未来产业、能源化工、新材料、空海天、食品、输配电、中医药、电子显示、装备制造等领域的团队。按照（平台+项目+人才+任务）的原则，重点支持“科学家+工程师”团队依托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平台进行持续创新（攻关），取得重大科技成果和经济效益的团队。
申报主体：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全国范围），市域内有研发投入的企业围绕同一技术领域和研发方向持续开展创新创造研究的科技创新团队。
申报条件：
1. 团队的研究开发项目及取得的相关科技成果能够有力促进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咸阳域内团队：近3年科研成果已在咸应用并取得一定的经济社会效益。咸阳域外团队：须已有科技成果在咸阳落地，或承诺1年内在咸阳落地转化成立市场主体，或技术成果促进了咸阳企事业单位技术难题的解决。
3. 符合《咸阳市科技创新团队培育和服务办法》相关条件要求。
支持方式：前资助，一般为10万元，超出10万元经市科技局同意后方可申报，最高100万元。
（咨询电话：科技人才科  029-33287816）
二、软科学研究计划
支持方向：咸阳科技创新相关的战略、规划、政策研究，管理体制改革研究等。支持研究咸阳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参与西安“双中心”建设、咸阳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路径与策略研究、咸阳秦创原产业聚集区建设路径与策略研究、咸阳高新区—兴平市—武功县科创走廊建设、县域组团创新发展、咸阳创新链产业链图耦合机制研究、科技项目绩效评价、咸阳市现代中医与民族药制造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等。
申报主体：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智库等。
支持金额：前资助，最高1万元。项目实行经费使用“包干制”。
（咨询电话：资源配置与管理科  029-33289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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